
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《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”）及其摘要的补充独立意见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

忘录 1 号》、《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》、《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

录 3 号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我们对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发表补充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同意公司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的全部内容； 

（二）除上述外，有关公司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》的其他意见与本人在《索

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独立意见》

中发表的意见一致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。 

二、关于募投项目“定制衣柜技术升级改造项目”建设完成后节余资金转

入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 

公司募投项目“定制衣柜技术升级改造项目”已按照原有投资进度完成了建

设。项目产生结余资金是因为公司优化生产工序、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设备采

购方案、严格控制支出以及欧元汇率变动等原因。公司拟将已竣工的募投项目节

余资金转入超募资金的计划，没有与其他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



触，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

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故我们同意本项议案。 

三、《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

级管理人员薪酬并确认增聘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》 

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，经济效益逐年增加，参照现时的物价水

平和同行业公司的高管人员薪酬水平，综合考虑高管人员所任职位的管理范围、

重要性、职责等因素，公司董事会适当调整部分非独立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

水平和所确认的增聘高管薪酬的方案，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实际现状，约束

与激励并重，有利于强化公司高管勤勉尽责，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，

有利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故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薪

酬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并确认增聘的高级管理人员

薪酬的议案》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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